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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江川区水利局（本级）2026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部门主要职责
玉溪市江川区水利局为县人民政府工作部门，负责保障全区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负责生活、生产经营和生态环境用水的统筹和保障；负责水资源保护工作。组织编制并实施水资源保护规划；指导饮用水水源保护有关工作，指导地下水开发利用和地下水资源管理保护工作；负责节约用水工作；负责按照规定制定水利工程建设有关制度并组织实施；负责全区农村饮水安全工作；负责水利设施、水域及其岸线的管理与保护；负责水土保持工作；负责涉水违法事件的查处，指导水行政监察和水行政执法；负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编制洪水干旱灾害防治规划并组织实施；承担水情旱情监测预警工作；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机构设置情况
玉溪市江川区水利局（本级）共设置4个内设机构，包括：局办公室、行政审批与水资源股、河（湖）长制工作股、水旱灾害防御与监督股。
所属单位0个
（三）重点工作概述

（一）积极谋划水利建设项目。加强水利项目包装策划、加强政银企合作，全面推广“水利+”“全域全要素资源整合”招商引资，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构建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投融资格局。2025年共谋划水利建设项目27个41540万元。其中，中央预算内资金项目17个10931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项目2个8015万元，超长期特别国债项目3个3224万元，水利发展基金项目5个，新基金项目1个，拟申请资金39370万元。

（二）扎实推进河湖保护治理工作。一是加快推进小街河、渔村河、周官河治理工程复工招投标工作和江川区星云湖流域北片区（东西大河、学河）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持续推进星云湖调蓄带水资源循环利用工程。二是严格整治河道问题。对各河道汛前进行清淤清理并进行督查，开展2025年江川区河（湖）长制工作落实情况专项检查工作。截至目前，河湖“清四乱”工作累计排查四乱问题2个，目前已完成整改。对河道治理保护问题累计派单37项，目前整改37单。三是持续推进河长清河。2025年截止9月底“河长清河”行动，全区共出动人数20598人次，机械车辆1507台次，清理河道沟渠540条/次，清理库塘159个/次，清除岸上、岸下各类垃圾1920吨，清理湖滨湿地5880余亩，打捞残败水生植物及藻类283吨，铲除淤泥5249方。四是压实管护责任。区级河长充分发挥“领头雁”、“指挥官”优势，组织召开江川区河（湖）长制领导小组暨星云湖保护治理重点工作任务会议。2025年截至9月底，全区27名区级河长巡河91次，21名乡级河长巡河251次，51名村级河长巡河2646次。日常开展沿湖管护工作，2025年以来，共出动19352人次，机械车辆12747台次，清理各类垃圾、植物残体405.6吨，循环抽空调蓄带水量163.72万方，累计清除外运淤泥1.01万方，清淤抽水4.74万方。五是精准调度初期雨水。汛前开展星云湖调蓄带清淤晒塘工作，循环抽空调蓄带水量595.52万方，累计清除外运淤泥1.01万方，清淤抽水5.9447万方。制定2025年星云湖流域汛期雨水调度处置方案，建立完善应急响应机制，设置4个初期雨水调度前沿指挥部，强化调度指挥。2025年5月18日以来来星云湖拦蓄带管控区域降雨850.18毫米，抽提调蓄595.53万方，其中前卫泵站154.16万方、雄关泵站50.96万方、庙湾泵站120.83万方、安化泵站269.58万方。六是打好水质脱劣攻坚战，严格落实河道脱劣及防返劣工作方案，做好河道脱劣工作。2025年1—8月有水入湖开展监测的河道9条，水质Ⅲ类2条（学河、大寨河），即水质优良断面占有水入湖断面的22.2%；Ⅳ类5条（旧州河、大街河、大龙潭河、大庄河、东西大河），占有水入湖断面的55.6%；Ⅴ类2条（小街河、渔村河），占有水入湖断面的22.2%。其余3条断流或截流不入湖。

（三）不断增强生态系统水土保持功能。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持续开展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目前完成治理4.8平方公里，上半年全区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1项，对在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执法监督检查10余次。广泛开展水土保持宣传教育，大力普及水土保持法规政策，不断增强企业、公众的水土保持意识，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水土保持、人人监督水土保持的良好氛围。

（四）建立健全节水制度。巩固节水型社会创建成果，持续推进高效节水技术。加强全区的水资源统一管理，组织编制《玉溪市星云湖2025年水资源年度调度计划和取水总量控制计划》，加大水行政执法力度，查封地下井11眼。严格审查取用水许可和水资源论证，做好取水许可证的办理和年度审验工作。重视制度建设，强化行政许可审批及水利“放管服”改革工作。加大水资源政策法规宣传力度，提高全民节水意识和水资源保护意识。

（五）筑牢水旱灾害防御安全屏障。深化实施“地下找水、天上要水、山泉引水、应急调水、全民节水”抗旱保供水五个行动，累计投入抗旱人数24243人，机动运水车辆1034，泵站50处，机动抗旱设备2661台套，群众自筹抗旱资金1976万元，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用水。调整完成我区73座水库大坝安全责任人，开展小型水库“三个责任人”网络培训工作，落实水库大坝安全责任人防汛工作责任制。对全区水库溢洪道、河道堤防、水闸、在建水利工程、等重点环节部位进行了汛前和汛期检查。全面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对江川区山洪灾害预警系统平台及野外监测站点进行排查维护，确保山洪灾害预报预警信息“发得出、能收到、叫得应”。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制度，清点防汛物资，保障突发灾害的应急工作。

（六）加快全域水网建设。以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为目标，全力推动江川水网构建进程，为国家水网建设贡献江川力量。一是全力推进农村供水保障三年行动项目和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建设。截至目前，农村供水保障三年行动项目进展顺利，该项目总投资2.3364亿元，已完成投资2.27亿元。城乡供水一体化三年行动项目也取得阶段性成果，项目总投资7.8亿元，已完成投资1.3735亿元。二是按计划开展茶尔山水库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已完成了《玉溪市江川区茶尔山水库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初步设计报告》编制并获得批复。三是有序推进滇中引水工程玉溪段江川片区征租地工作及工程项目推进过程中各项问题的协调，截至目前，共完成建设征地面积1480亩，占总征地面积52.27%。四是有序开展16座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和2025年第一批中央水利发展资金-小型水库维修养护项目，目前正在施工。

（七）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一是严格执行《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坚持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结合水利工作实际，细化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及反腐败任务，制定主体责任清单，明确目标、措施与责任部门。今年以来召开4次局党组会议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构建“党组统筹、党政协同、股室尽责、全员参与”的工作机制。二是党组书记带头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职责，做到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件亲自督办，管班子、带队伍、抓落实，2025年开展廉政党课1期、班子廉政谈话全覆盖。班子成员落实“一岗双责”责任，带头遵守执行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规定，对分管股室站党员干部从严进行教育管理监督，与部门负责人进行廉政谈话，共同研判党风廉政建设问题与对策。三是实行全面从严治党派单制，严格落实“一把手”权力运行和监督机制和民主集中制，组织全体干部职工认真排查廉政风险点，制定防控措施。四是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一把手”主抓意识形态安全，落实十二项制度与分析研判报告制，定期排险化解，守牢阵地。以“创文”“健康县城”为契机，网格宣传发动群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党群同心同向合力。五是扎实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学习教育启动以后，区水利局及时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并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以周一例会、“三会一课”、支部主题党日、理论学习中心组、读书班专题学习为抓手，坚持领导班子带头学，年轻干部重点学，常态化开展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以典型案例等学习开展警示教育，推动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同时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水利局党组、党组班子成员、普通党员和年起干部对照问题清单开展了自检自查，形成了问题清单及整治台账。截至目前，开展集中学习10次，读书班1期，党组书记上专题党课1次，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1次，交流研讨2次，微党课3次，观看党员教育片3次。
二、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玉溪市江川区水利局（本级）编制2025年部门预算单位共1个。其中：财政全额供给单位1个；差额供给单位0个；定额补助单位0个；自收自支单位0个。财政全额供给单位中行政单位1个；参公单位0个；事业单位0个。截至2024年12月统计，部门基本情况如下：

在职人员编制9人，其中：行政编制9人，工勤人员编制0人，事业编制0人。在职实有7人，其中：财政全额保障7人，财政差额补助0人，财政专户资金、单位资金保障0人。

离退休人员13人，其中：离休0人，退休13人。

车辆编制4辆，实有车辆4辆，超编0辆。。

三、预算单位收入情况

（一）部门财务收入情况

2026年部门财务总收入2888532.78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2758217.19元，政府性基金0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0.00元，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0.00元，事业收入0.00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00元，上级补助收入0.00元，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00元，其他收入130315.59元。

与上年对比减少17732.86元，下降0.61%，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在职人员减少2人，相应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预算收入减少。
（二）财政拨款收入情况

2026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2888532.78元，其中:本年收入2888532.78元，上年结转收入0.00元。本年收入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2888532.78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0.00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财政拨款0.00元。

与上年对比减少17732.86元，下降0.61%，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在职人员减少2人，相应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预算收入减少。
预算单位支出情况

2026年部门预算总支出2,888,532.78元。财政拨款安排支出2,888,532.78元，其中：基本支出1,948,217.19元，与上年对比减少347,732.86元，下降15.14%，主要原因是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压缩一般性支出，同时因在职人员结构调整导致人员经费减少；项目支出940,315.59元，与上年对比增加360,315.59元，增长62.12%，增加的主要原因是2025年预算安排的特定目标类预算项目—玉溪市江川区2026年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区级专项资金90000.00元，玉溪市江川区抚仙湖流域健康水循环系统江川.路居片区供水工程工作经费100000.00元。

财政拨款安排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情况，主要用于

20805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95,000.00元，主要用于行政单位离退休人员费用支出；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132647.04元，主要用于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230000.00元，主要用于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2080801死亡抚恤支出10000，主要用于遗属补助支出。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68810.65元，主要用于行政单位医疗保险支出；

21011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75437.13元，主要用于公务员医疗补助；

21011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 9810.37元，主要用于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补助；

2130301 行政运行1116744元，主要用于人员经费支出、公用经费支出；

2130311 水资源节约管理与保护 440000元，主要用于公用经费支出、水资源管理经费项目支出；

2130314 防汛 280,000.00元，主要用于防汛、抗旱项目支出；

2130316农村水利90000.00元，主要用于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资金专项支出。
2130399其他水利支出125315.59元，主要用于水利行业方面专项支出
2210201 住房公积金114768.00元，主要用于单位职工住房公积金补助。

财政拨款安排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情况：

30101 基本工资 414,396.00元

30102 津贴补贴 538,356.00元

30103 奖金 196,521.00元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166,872.48元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230,000.00元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86,565.10元

3011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81,584.25元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11,729.22元

30113 住房公积金 158,676.00元

30201 办公费 34,800.00元

30205 水费 1,600.00元

30211 差旅费 2,800.00元

30216 培训费 3,600.00元

30217 公务接待费 5,800.00元

30227 委托业务费 90,000.00元

30228 工会经费 5,400.00元

30229 福利费 7,200.00元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80,000.00元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85,050.00元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2,800.00元

30305 生活补助 187,200.00元

31005 基础设施建设 745,315.59元

31008 物资储备 100,000.00元
对下专项转移支付情况
本单位无对下专项转移支付情况。

六、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编制了政府采购预算，共涉及采购项目3个，政府采购预算总额6.50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0.00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6.50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00元。
七、部门“三公”经费增减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
玉溪市江川区水利局（本级）2026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合计85,800.00元，较上年增加0.00元，增长0.00%，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费

玉溪市江川区水利局（本级）2026年因公出国（境）费预算为0.00万元，较上年增加0.00万元，增长0.00%，共计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0个，因公出国（境）0人次。

与上年对比无变化。

（二）公务接待费

玉溪市江川区水利局（本级）2026年公务接待费预算为5800元，较上年增加0.00元，增长0.00%，国内公务接待批次为15次，共计接待150人次。

与上年对比无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严格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各项要求及区委、区政府相关规定，修改、充实、完善了公务接待规定，建立健全了治标治本、管长远的管控制度，加大廉政风险防控力度，进一步规范公务接待，量化了接待标准，强化公函对接制度，2018年1月起执行的本局新制定完善的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强化厉行节约，减少不必要的接待支出。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玉溪市江川区水利局（本级）2026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为80,000.00元，较上年增加0.00万元，增长0.00%。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00元，较上年增加0.00元，增长0.00%；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8.00元，较上年增加0.00元，增长0.00%。共计购置公务用车0辆，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为4辆。
与上年对比无变化。

八、重点项目预算绩效目标情况

（一）防汛抗旱区级补助资金

1.强化责任压实。在水库汛前安全检查过程中，始终把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防汛责任制的落实作为检查重点。调整完成我区76座水库大坝安全责任人并对防汛责任告知、签字、现场公示。为确保防汛行政首长负责制进一步落到实处，汛前于《玉溪网》上公布我区76座水库、城市防洪、星云湖湖泊和在建水利工程政府部门责任人、主管部门责任人和管理单位责任人，接受广大群众和社会的监督，增强防汛责任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通过全国水库运行管理信息系统对变更的水库防汛“三个责任人”进行填报变更审核工作，并于5月底前完成水利部组织的小型水库“三个责任人”网络培训工作。

2.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经区水利局党组研究，决定由局领导牵头分片开展汛前防汛安全检查。结合局领导分片联系分工和有关责任科室，分成四个检查组开展汛前防汛检查工作。检查内容主要为防汛抗旱责任制落实、水库坝塘工程运行、河道工程运行、乡镇供水和农村供水工程运行、水利工程施工、河渠道清修及水毁修复情况等内容。各检查组对每个乡镇（街道）做到在建工程全覆盖，不同规模水库安全度汛检查不少于3座水库；山洪灾害防御检查不少于1个乡（镇）、每个乡镇不少于1个行政村山洪灾害风险隐患点。并将检查工作情况、发现主要问题、整改要求等情况形成文字材料反馈给乡镇（街道）和区直管水库管理所，督促落实，形成闭环整改。

3.强化应急准备。每年汛前、汛中、汛后对区防汛抗旱储备物资进行清点和物资储备，基本能保障突发灾害的应急保障工作。

4.强化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工作。遇极端天气，各区气象、应急、水务、自然资源等部门及时向各级防汛责任人推送预警短信，提高做好安全防范工作。汛期，共发布各类气象预警各类气象信息报告、预警等，遇极端天气，特区应急局及时召集特区气象、水务、自然资源等部门开展临时会商，会商结果形成专报及时下发至全区各级各有关部门，为科学防范和应对自然灾害提供参考。

5.强化培训宣传。区水利局认真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新定位、新理念、新要求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大决策部署，有关防灾减灾救灾法规、规划及重要文件，大门口LED显示屏播放“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宣传主题。积极参与区减灾委组织的集中宣传活动，共计发放山洪灾害防范宣传画500余张，单位工作区LED显示屏滚动播放防灾减灾标语，每日累计2800条次。组织职工参加安全知识网上竞赛，营造了人人关心安全生产的良好氛围。组织全区水利系统参与全国水利安全生产知识网络竞赛，开展《水安将军》趣味活动，提高全区水利干部的专业技能和安全意识，营造良好的安全月氛围。组织观看《生命重如泰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电视专题片，教育引导广大领导干部职工学深悟透和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精神实质，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同时，进一步提高了全局干部职工安全意识、“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

6.2026年防汛抗旱区级补助资金完成投资支出28.00万元。

（二）玉溪市江川区2026年度河长制工作经费

根据河（湖）长制工作开展情况，及时更新河（湖）长制公示牌，组织开展河长清河行动，清四乱行动，对河道进行适时清理整治。

九、其他公开信息

（一）专业名词解释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指政府凭借国家政治权力，以社会管理者身份筹集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持国家行政职能正常运转、保障国家安全等方面。包括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其中：税收收入主要包括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非税收入主要包括纳入预算管理的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专项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等。

【财政拨款收入】财政拨款收入是指区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行政收入】行政收入是指行政单位开展业务活动，通过各种形式各个渠道确定的非偿还性资金。

【上年结转】上年结转是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是指通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统筹安排的支出。其功能分类范围主要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公共安全、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节能环保、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商业服务业等事务、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住房保障支出等。

【农林水支出科目】农林水支出是指反映农林水事务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是指反映用于在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的支出。

【住房保障支出】住房保障支出是指反映用于住房公积金的支出。

【“三公”经费支出】“三公”经费支出是指纳入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支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元宝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机关运行费】机关运行费是指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二）机关运行经费安排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
玉溪市江川区水利局（本级）2026年机关运行经费安排337,700元，主要包括行政单位离退休人员费195,000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80,000元，其他交通费用6,300元，工会经费8,400元，办公费23,800元，水费2,400元，差旅费2,800元，培训费3,600元，公务接待费5,800元，福利费5,600元。与上年429,400元对比减少91,700元，下降21.36%，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在职人员减少2人（区内调入）。

（三）委托业务费安排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
玉溪市江川区水利局（本级）2026年委托业务费安排0.00元。

（四）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江川区水利局(本级)资产总额457,612,976.74元，其中，流动资产43,515,902.90元，固定资产1,661,880.35元，对外投资及有价证券0.00元，在建工程413,951,454.76元，无形资产0.00元，其他资产0.00元。与上年458,699,395.47元相比，本年资产总额减少1,086,418.73元（下降0.24%），其中固定资产与上年1,654,779.35元相比增加7,101.00元（增长0.43%）。处置房屋建筑物0.00平方米，账面原值0.00元；处置车辆0辆，账面原值0.00元；报废报损资产0项，账面原值0.00元，实现资产处置收入0.00元；资产使用收入0.00元，其中出租资产0.00平方米，资产出租收入0.00元。鉴于截至2025年12月31日的国有资产占有使用精准数据，需在完成2025年决算编制后才能汇总，此处公开为2025年12月资产月报数。。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玉溪市江川区水利局（本级）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政府购买服务预算、对下转移支付预算、新增资产配置表、上级补助项目支出预算，故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表、政府购买服务预算表、对下转移支付预算表、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新增资产配置表、上级补助项目支出预算表为空表。



